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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
文試圖提出「補缺式移動」作為理解移動力的新取徑。這是從一般認為深陷移

動困境的身障者經驗出發，來了解他們的移動策略如何構成，藉由其「低限」或

「邊緣」處境來將移動力問題化。身障者的移動經驗對於我們理解移動力深具啟示。

首先，身障者看似源於身體特質的行動不便，其實凸顯了當代實質環境和社會制度

的缺陷，讓我們見到移動力牽涉了權力和權利。再者，身障者在惡劣條件下為了移動

需求而塑造的「補缺式移動」策略，有助於我們重新界定移動力為由身體特質、科技

物、社會關係、知識訊息、表意實踐和時空計畫共構而成的移動潛勢，並由相關行動

者在特定條件下予以實現。這種補缺式移動並非專屬於身障者，而是人類共同處境。

但是，不同行動者在這種補缺式移動之建構性網絡中的不同位置，又意味了移動力的

差異。移動力的政治與倫理便蘊含於同與異的辯證中。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problematize mobility through discussions of moving 
experiences and strategies of the persons with physical disability, 

and proposing the concept of “prosthetic mobility” as a new approach. 
Substantially and symbolically, disability is often defined through de-
mobility and vice versa. However, both disability and (de)mobility are 
products of human-social construction which cannot be ascribed to personal 
physical properties only. And we can learn much from disabled people’s 
moving experiences and strategies. Firstly, the social constructed de-mobility 
makes these persons develop specific sensibility towards their physical 
capacities and the “disabled” built environment. Furthermore, in view of 
their moving strategies, we can define mobility as the moving potential of the 
coordination of bodily capacities, technological objects, social relationships, 
message-knowledge, signifying practices, and spatial-temporal projects. This 
relational-constructional view of “prosthetic mobility” emphasizes the roles 
played by strategic action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realization of mobility 
and the formation of subjectivity in mobility. Finall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everyone engages in “prosthetic mobility” to grasp life chances and 
resources. In face of the unequal constr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mobility 
as power, resource and right, rather than enhancing the physical moving 
capacity of “disabled” persons, we should propose the radical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technological logics, and spatial-temporal structures with 
reflections on the ideology of speed.

關鍵詞：移動力、移動權利、失能、補缺術、科技物

Keywords: mobility, mobility rights, disability, prosthetics, 
technological o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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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移動力到底是什麼？從邊緣經驗出發

20世紀中期以來，面對資訊化、數位化、全球化引發的跨界和加

速現象，學界紛紛開始關注移動(movement)或流動(flow, fluid)的相關

課題。旅行、去領域化 (deterritorialization)、越界、流移(diaspora)、

遷移、游牧、翻譯、混種(hybridity)、移置(diaplacement)，成為掌握

時代特性的隱喻和實質線索。

然而，相較於地球村(McLu han 1962)、流動空間(sp ac e of f lows, 

Castells 1989)、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 Har vey 1989)或液態

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 Bauman 2000, 2005)這類試圖掌握流動趨勢和

影響的宏觀理論，1990年代晚期以後，以「移動力」（mobil it y，或

譯「移動性」）為核心概念的研究場域，則更直接以移動為理論和

經驗研究對象，甚且宣告「移動力轉向」(mo b i l i t y turn)，主張一種

「移動力範型」(mobility paradigm, Sheller and Urr y 2006; Urr y 2007)，

試圖超越「邊界化」的社會模型及靜態社會概念（例如：公私二分，

S h e l l er  a n d Urr y 2003），通過對於實質、想像和虛擬移動或流動的

探討，來掌握新時代的特徵(Urr y 2000, 2007)和人類經驗(Kesse l r ing 

2006)。

在加速流動的社會裡，移動力日益成為我們有所覺察的生存狀

態，也是眾人力求提升的能力。便利、迅速且能掌控的移動，不僅

成為獲取生命機會和生活資源的關鍵媒介，本身也是一種權力和資

源，還是自由和自主的象徵，是流動或速度心態(mental it y)的展現。

但是，移動力或加速流動的宏觀表象下，有著社會群體和不同個體之

間的極大差異。瑪西(Dore en Masse y)便批評哈維(David Har ve y)的時

空壓縮概念偏向經濟決定論，只掌握了由資本驅動的普遍趨勢，忽略

了不同的社會群體與千差萬別的移動力有著不同關係。她主張必須考

察時空壓縮的權力幾何學( power-g e ometr y)，因為「某些群體更能夠

掌控移動；某些群體發動了流動和移動，其他群體則消極以待；某些

群體位於移動的接收端；某些群體則被流動牢牢囚禁」(Massey 1993: 

61)。據此，面臨移動力的社會不均等，以及移動與權力及資源的密

人人需要「補缺式移動」：身障者經驗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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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關係，移動力更是個政治和倫理課題，牽涉了基本權利。

然而，即使有關注「移動權利」(mobil it y as rig ht)的論述和政策

法令，以及各種移動輔具和「無障礙設施」出現，在移動力極度不均

衡的現實裡，各種移動的弱勢者依然持續遭到推崇快速流動的社會、

講求便利的環境所排擠，因而「不良於行」。社會弱勢處境往往與移

動力低落相互構成；能否自主而迅速的移動，經常成為指認優勝劣敗

的標記。即使晚近有慢活和慢食理念的推展，卻往往是無慮於移動力

者，調節奔波的小憩姿態。

面對既複雜多樣、又涉及政治和倫理的移動課題，我們到底該

如何理解移動力，才能夠既掌握移動的權力和權利，又能提出一種

可以操作的分析架構呢？本文試圖提出「補缺式移動」( p r o s t h e t i c 

mobil ity)作為理解移動力的新取徑。這個策略是從一般認為深陷移動

困境的身障者經驗出發，來了解他們的移動策略如何構成，藉由其

「低限」或「邊緣」處境來將移動力問題化(problematize) 。1

身障者的移動經驗和策略對於我們理解移動力深具啟示。首先，

身障者看似源於身體特質的行動不便，其實凸顯了當代實質環境和社

會制度的缺陷，讓我們見到移動力牽涉了權力和權利。再者，身障者

在惡劣條件下為了移動需求而塑造的「補缺式移動」策略，有助於我

們重新界定移動力為由身體特質、科技物(technological objects)、社會

關係、表意實踐和時空計畫共構而成的移動潛勢，並由相關行動者在

特定條件下予以實現（或阻礙）。這是一種關係性和建構性的移動力

觀點，並著重策略性行動(strateg ic action)在移動力建構和實現上的作

用，以及主體於移動中的構成和協商。同時，這種補缺式移動並非專

屬於身障者，而是人類的共同處境。但是，不同行動者在這種補缺式

1　「問題化」有兩種意思。一種是將特定現象或人物視為有礙社會秩序或個
人健全發展的麻煩或難題，必須加以處理或治療，方能解決其所引發的危
機。例如，遊民、犯罪、身心障礙或貧窮等，往往被如此「問題化」，而
必須透過各種社會福利、法律警政，或是醫療技術的介入來處理。第二種
意思，是以批判性的視野，於眾人不疑處有疑，質問被視為理所當然的現
象或預設，從而反省既有的社會秩序或文化想像，並提出新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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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之建構性網絡中的不同位置，又意味了移動力的差異。移動力的

政治與倫理便蘊含於同與異的辯證中。

後文首先整理晚近學界對於移動力和失能(d i s a b i l i t y )概念的界

定。關係網絡的移動力觀點，以及失能與移動力的相互構成，是討論

焦點。接著，本文以身障者的實質移動(physical movement) 2
為討論媒

介，考察身障者在身體和社會限制下的移動經驗與策略。分析材料主

要取自於台北都會區活動，年齡介於21至45歲間的十位不同障別身障

者
3
的訪談，以及相關研究及身障者自我書寫等二手資料。最後，在

與後人類主義補缺術(post-humanism prosthetics)、行動者－網絡理論

(actor-net work the or y)等類似觀點對照下，進一步釐清本文以身障者

移動經驗為媒介所建立的一般補缺式移動概念的要點。

二、失能與（去）移動力的問題化

移動的實質及隱喻是當代社會動態和文化價值的核心。移動力

跟自主性、自由感有密切關連；特定移動模式，如駕車、搭飛機和高

鐵，往往被賦予自主、成熟、成功、效率、進步和科技等意義。金融

市場、企業經營，乃至於整個經濟活動，或是經濟化了的社會生活，

都講求速度、效率和快速周轉；「時間就是金錢」。相對地，僵滯不

動或移動緩慢，就成為困境、落後、依賴和不健全的直喻。無論是網

際網路連線，或在等待的隊伍裡，眾人經常不耐久候，抱怨阻滯快速

移動的事物或人員。

2　因此，本文僅討論身體的物理性移動，而不討論對於身障者也很重要的資
訊流動或溝通，例如網際網路、行動電話和傳真機等。

3　身體障礙有很多種表現形式和成因，即使同為視障、聽障或肢障者，也
因其「障礙」程度，以及其他條件（經濟能力、協助者、相關設備和資
源等）而有不同移動力。然而，由於本文目的在於提出「補缺式移動」這
個理論概念，因此並不細究不同障別和程度的身障者的經驗差異和生活細
節。再者，補缺式移動概念本身就已容留了對差異的考慮，因為補缺式移
動正是由許多種因素構成的潛勢；不同因素的組合方式，即意味了差異化
的移動力。

人人需要「補缺式移動」：身障者經驗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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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不動和緩慢成為將移動問題化的契機。然而，移動出了問

題，不見得會促成反省既有移動模式、架構或習性，反而常因焦慮而

欲求排除障礙，追求更有效而快速的移動。我們必須從不同角度來考

察當代移動狀態得以成立的條件，身障者成問題的移動經驗，正格外

能凸顯當代移動的基本條件和預設，並彰顯移動是個權力、政治和倫

理的問題。簡言之，失能的問題化，同時也問題化了移動，使得移動

不再理所當然。

(一) 移動力是關係網絡中的資源、權力和權利

致力建立「移動力範型」的爾瑞( John Urr y)指出，移動力有四種

意思，即：(1)指涉正在移動或可以移動的人、事物或資訊，(2)指稱

暴民或混亂的群眾，(3)指稱社會階層裡的上下流動，以及(4)永久或

半永久性的遷移(Urr y 2007: 7-8)。他列舉了當代十二種相互重疊的移

動力形式，包括：難民和遊民的旅行和遷移；商務與專業旅行；學

生或其他年輕人作為「通過儀式」的發現之旅；醫療旅行；軍事移

動；退休後的旅行和跨國生活方式；孩童、伴侶、家僕等的「拖帶」

旅行；橫越特定流移之關鍵節點的旅行和遷移；服務業勞工的跨國

旅行；觀光旅行；拜訪親友；工作相關的旅行，包含通勤( i b i d. :  10-

11)。這裡的區分顯然是依照移動者和移動目的不同而做的區別，雖

然有助於我們想像移動的具體面貌，卻很難提供一個分析性的界定。

爾瑞還提出了「移動系統」(mo b i l i t y s ystem)概念，亦即令移動

成為可能的條件，尤其是基礎設施、制度、協定和各種科技物（公

路、機場、油管、加油站、伺服器、通訊協定、地址、護照、行李

儲存、套裝旅遊、商品條碼、時刻表、票證等），藉此減少移動風

險，提高移動的可預期性和重複性( ibid.:  12-13)。我認為，移動系統

這個概念指出了移動並非簡單的時空位移，而是複雜的組合或複合

體(combination or complex)，牽涉了各種固定和變動的元素，以及將

這些元素組構起來的社會關係、物質安排，以及意義和想像。簡言

之，移動系統是個社會建構的關係網絡(social ly constructed relational 

network)。

因此，一如我們以充滿意義和社會性的地方( p l a c e)取代單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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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位 ( location)，或是以空間性(spatiality)來表現空間的社會生產(Soja 

1989:  79)，以及用時間性(t e m p o r a l i t y)來指稱時間的社會塑造和意

義，移動力（移動性）也涉及了遠比移動（位移，movement）複雜的

社會過程和文化意義(Cresswell  2006b: 3)。克瑞斯威爾(Tim Cresswell)

指出，移動力是社會建構或生產而成的移動，涉及了位移、移動的再

現和意義，以及作為在世存有(being in the world)方式的具體移動經驗

和實踐等三個層次(Cresswel l 2006b : 3)。然而，無論是位移、移動的

意義，或在世存有方式，都是鑲嵌於特定的移動系統或網絡裡才得以

運行。

除了移動的三層次意義，以及移動作為系統或關係網絡的概念，

我認為若要掌握移動力的積極作用（而非只是社會生產出來的消極產

物），掌握移動力發揮的生產作用（例如：塑造時空關係和時空意

識），那麼，除了將移動視為人類身體或技術物所具有的能力，可以

從時間和空間變化來衡量、體驗和再現移動外，還必須進一步掌握移

動的社會效果或決定作用(determination)，並以這種效用來理解移動

力。就此，我們可以區分移動力作為資源、權力和權利的作用。

首先，移動力作為一種資源，即移動使我們能在既定社會關係下

做事情。一如貨幣或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的作用，是一種

可以積蓄和實現的做事情的潛能（移動力作為移動資本），並具有交

換價值（像是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的互換，移動資本也與其他資本可

以互換）(Bourdieu 1984)。例如：擁有一輛汽車不僅是擁有物質機器

而已，而是掌握了汽車所能實現的移動方式和能量，以及因而能取得

的生命機會和其他資源；但是，這也意味了需仰賴使汽車得以移動的

因素（道路、汽油、交通號誌、駕駛和維修知識等）。換言之，作為

資源的移動力不只是一具移動機器，而是汽車所串連起來的移動關係

網絡具有的潛能和依賴條件，人類主體藉由在該移動網絡中占有特定

位置，掌握特定機器或科技物、知識和權限等，而得以實現移動潛能

來做事。

在一個權力關係不均等的社會裡，對移動力資源的掌握也是不

平等的。然而，由於移動力資源往往使其掌握者可以獲取更多其他資

人人需要「補缺式移動」：身障者經驗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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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機會和利益（例如：因擁有汽車而得以通勤得更遠，找到條件更

好的工作和收入），移動力不僅是獲取利益和權力的資源或手段，本

身也成為權力（對於汽車移動資源的掌握，成為社會影響力的手段和

象徵）。易言之，對移動力資源的掌握，使掌握者可以藉此施加影

響、支配或規訓，因而移動力資源往往轉化為移動力權力。移動力成

為在權力關係裡牽動優劣勢動態的運作媒介，成為支配和抵抗、吸納

和排除的戰場，也涉及了對於具文化正當性之移動方式的主張和維

護，以及對異常（異類）移動的排斥和恐懼（例見Cresswell〔1999〕

對女性遊民的討論）。

最後，正由於移動力是重要資源和權力，既在不同社會群體或

地域之間有不均等的分配，也會塑造出社會差異（移動力本身的高低

差異，以及移動力造成的差異），使得移動力成為一個政治和倫理議

題，並接合上權利概念，成為公民資格的重要部分(Cresswell 2006a)。

移動權利的考慮或籲求，可能包含了對於身心障礙者、女人、老人或

孩童的移動力、便利和安全的關注，或是特定地域對於特定移動系統

（像是高速公路交流道、火車站、機場等）的主張，成為地域發展權

利的一環。

移動力作為資源、權力和權利，是理解移動力的社會建構效果的

切入點。我們對於移動力的問題化，就是對於移動力作為資源、權力

和權利的問題化，藉此指出既有的移動方式、系統和配置，並非理所

當然，而是具有使其得以運行的特定歷史和社會條件，並維持或造成

了社會的基本差異和不均等。本文考察身障者的移動經驗和策略，正

是要凸顯身障者在移動資源、權力和權利上的弱勢，來質疑既有的移

動力系統，並提出一般化的補缺式移動的新概念。

(二) 失能的界定與（去）移動力

在說明失能和移動的關係之前，先簡短探討一下何謂失能。失

能可以廣泛的指涉各種身體內外和心靈的先天或後天「損傷」，有些

損傷造成了身體移動能力的缺損而不良於行，以及移動的社會性阻礙

（因失能而遭歧視和排擠，例如：雖然身體移動能力完好，但因為顏

面傷殘遭排斥而無法自在移動）。這裡立即要指出的是，所謂健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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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傷，其實是對於何謂正常和異常的社會建構與評價。失能是對於特

定身體狀態的社會建構和文化評價，而非全由「失能者」的身體特質

決定。因此，在特定脈絡下「無法做某些事情」的意義上，我們都可

能是失能者（例如：在陌生語文環境裡成為功能性的「文盲」）。但

是，大部分時候，我們將失能視為源於特定生理和醫療狀況的社會位

置與文化範疇(Freund 2001: 691-692)。

於是，失能是對特定身體狀況的社會分類及評價，是社會建構

的產物，而非單純的身體損傷。當代對於失能的學術探討，也已逐漸

脫離了醫療模型(medical model)和悲劇模型(trag ic model)，邁向了社

會模型(social model)，以及肯定模型(affirmation model)的認同政治。

悲劇模型將各種失能視為個人問題，是個人的不幸、宿命或機運，

展現為個人化的疾病或身體限制；失能者不僅失去生活樂趣，令人同

情，也是社會的負擔。因此，失能是我們必須極力避免的異常狀態，

令人厭惡和害怕(French and Swain 2008: 7)，甚至是具道德意義的懲罰

標記，是邪惡的痕跡。醫療模型則是另一種將失能個別化的觀點。

醫療模型鎖定失能的個人原因，相關的處遇和治療也多集中於失能者

個人，或者，即使主張要為了遭到問題化、醫療化的失能狀態而改

變周遭環境（建立無障礙設施）和他人態度（對失能者要有耐心和愛

心），但往往以最終的適應和「正常化」為目標，鼓勵失能者「回歸

主流社會」。

相對地，社會模型認為失能是社會的建構，是社會塑造的問

題，而非個人問題；失能的問題化指向了有問題的社會，而不是怪

罪於個人。社會模型強調了社會安排、社會情境或社會互動方式對於

失能的建構效果。此外，論述、表意系統或再現對於失能的建構，

也是關注重點。因此，對於失能者面臨之問題的解答，不能僅從失

能者本身來著手，而是要改變有敵意或不恰當的社會安排，批判和

扭轉相關的意識形態和成見。然而，失能的社會－論述建構(s o c i a l-

d i s c ur s i ve c onstr u c ti on)的論點，也遭批評為忽略了失能者身體和痛

苦的物質性存在，將一切都歸因為社會文化的建構，是一種去身體

(d i s em b o d i e d )、非物質的取向(Pi n d er 1995)。換言之，社會或文化

人人需要「補缺式移動」：身障者經驗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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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論雖然有讓身體脫離生理決定論的好處，但新身體實在論(n e w 

rea l ism of body)則主張，過於強調社會文化建構，會忽略失能者身體

的獨特性、積極性和彈性；例如，視障者開發出敏銳的聽覺，或者，

失去雙手者可以利用腳掌和腳趾從事許多活動，甚且改變主流的再現

方式  (Siebers 2008: 54)。佛倫德(Freund 2001)則主張，對社會模型的

「去身體化」批評不是致命性，而是補充性的。社會模型可以採取社

會唯物論(social-materialist)取向，納入身體、具體的能動性(embodied 

agency)和時空的社會組織等向度—這也正是本文採取的觀點。

對於失能者身體特質之積極性的探討，也致力翻轉失能身體承

受的污名或消極性，此即「肯定模型」的認同政治觀點。肯定模型指

出，在遭受集體的社會歧視、刻板印象和污名化，並起而反抗不均等

的權力關係、爭取身障者權利的過程裡，失能者肯定了自己的身體特

殊性，並重新界定失能為「不一樣的生存狀態」，以此為塑造認同的

基礎；失能是差異，而不是異常或偏差。但這種觀點也引發了一些質

疑。首先，若失能是一種不利處境，如何能予以肯定而作為塑造認同

的基礎？其次，肯定模型輕忽了失能者面對痛苦且勇敢承擔的日常現

實；第三，對於失能認同的肯定，可能過度聚焦於失能特質，忽略

了失能者的其他特徵，像是性別、年齡、族群、宗教信仰等社會屬

性(Swain and French 2008: 65-66)。不過，在結合個人、公共和政治議

題，開展出具體化主體的政治(politics of embodied subject)，脫離「回

歸主流正常標準」的觀點，堅持「差異性存在」上，肯定模型確實開

啟了新的發問方式。

無論是悲劇和醫療模型，或是社會模型（及其社會物質論修正

版）和肯定模型，失能的界定都經常涉及了移動力，或移動力的缺乏

（或環境的低可及性，inaccessibil ity）。換言之，失能使移動成為一

個問題，失能者的（去）移動力成為集體與自我必須以各種技術、程

序和知識來治理的課題。於是，移動力與失能的相互建構，或者說，

移動力問題化和失能問題化的糾葛，使得失能成為質問既有移動系統

和移動意識形態的極佳切入點。

彼此千差萬別，卻一體納入「失能」(disabil it y)範疇的「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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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者」，也位於移動力階梯底端，同老人、孩童、病患及多數婦女一

樣，因位居權力關係中的弱勢位置而無法享有高移動力。身障者更

因身體「缺損」或差異而彰顯其移動力低落，或者說，「不移動」

(immobility)或「不良於行」(de-mobility)正是其界定性的特質；失能

與「不良於行」相互塑造和標示。身障者往往被視為「不正常」，其

失能歸屬於身體特質或私人悲劇，而其身體能力則是輔具「補缺」的

對象。替身障者著想的環境可及性(accessibil it y)改善，也常出於「例

外」及慈善心態，或是便宜行事、零碎片斷而難以使用。

失能者的行動既表現為低移動力，也因低移動力而被塑造為失能

狀態。然而，誠如社會模型和肯定模型之認同政治所論，對於失能者

移動力的考察，既不能將失能視為僅僅因為身體能力缺損而導致行動

不便，也不能完全將失能和移動歸因於社會文化建構，而是牽涉了具

體化主體之能動性和移動關係網絡（科技物、社會安排和時空組織）

的複雜關連，以及失能者的認同在（去）移動處境中的協商與塑造。

有鑑於身障者的經驗格外能凸顯移動力得以形成的條件，我們可以從

身障者「受限能動性」(constra ined ag enc y)的移動策略著手，來重新

思考移動力的概念和研究取徑。

三、身障者的移動經驗與應對策略

晚近崛起的移動力研究領域，往往專注於流動與加速的一般歷史

趨勢，或各種特殊移動模式（機場、汽車交通、徒步）與時空關係，

卻相對欠缺對於失能或身障者移動的討論。再者，地理學及空間相

關學科對於失能的研究也不多，但有些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礎(Gle eson 

1 9 9 9 ;  Im r i e  1 9 9 6 ;  Pa r k  e t  a l .  1 9 9 8 )。相對地，專門的「失能研究」

(disabil it y studies)領域則持續蓬勃，反映了失能者權利運動的發展，

以及高齡化社會裡失能相關需求（照護、輔具等）的增加。

就失能者的移動課題而論，多數研究關心的是營造環境如何造成

失能者移動的不便、限制和風險；或者說，既有的社會和空間如何生

人人需要「補缺式移動」：身障者經驗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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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出失能狀態，或導致失能者的邊緣化，將他們排除在公共空間和社

會生活之外。換言之，失能者是既有社會和空間結構的受害者。即使

有些研究強調失能者身體、認同與地方的相互構成，但多偏向於凸顯

失能者在特定社會關係、空間形態和文化邊界下的不利處境(Gle eson 

1999, 2001; Hawkesworth 2001; Hugh et al. 2005; Imrie 2001; Kitchin and 

Law 2001)。相反地，只有很少數的移動與空間研究，除了指出環境障

礙外，還考慮了促進和協助移動的地方因素，以及身障者的能動性和

策略性行動(McKeever et al. 2003)。

關注身障者的不公平處境，指認社會和空間如何生產出身障者的

行動不便和失能狀態，對於改善環境和爭取移動權，當然十分要緊。

但是，我們或許也可以思考，我們能從失能者的移動經驗和受限能動

性中，獲得什麼正面啟示。身障者於特殊身體狀況和移動條件下，憑

著特別需要各種因素搭配的身體力行，對我們習以為常的移動世界提

出了不同觀照角度。換言之，身障者的移動力必須仔細斟酌和奮力實

現方能達致，格外能夠顯示移動力的組合、建構和生產性質，以及具

體化主體採行移動策略（移動之時空計畫）的必要性，促使我們對移

動力有更深刻認識。再者，不公平的移動力配置在身障者的日常移動

中也特別明顯，逼使我們面對移動力的倫理和正義問題。簡言之，我

們通過對於身障者移動的考察，試圖導出一般性的「補缺式移動」概

念。

（一）受限移動下的特殊感受性

雖然都是身體官能缺損，但視障、肢障、聽障和脊髓受傷等不同

情況之間有很大差異。各種障別內部也有不同，全盲不同於弱視，弱

視又分很多程度；肢障和聽障也是如此。障礙是先天或後天形成、身

體適應程度，以及失能狀況是否明顯可見，也都有差別。然而，身障

者情況和程度不等的失能，確實有共通之處，就是身體移動的受限。

移動受限非僅源自身體缺損，而是身體特質、實質環境、科技物和社

會安排之間的搭配出了問題，無法順利協調、需費力克服等，由於這

種不協調，身障者對於構成移動力的各項環節與運作，往往有著不同

於非身障者的覺察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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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受訪者提到，即使台北捷運系統是無障礙環境較為良好的

地方，讓他們可以獨自行動，還是有一般人難以體會的移動困難。例

如，捷運車廂與月台的間隙和高低差，就是使用手推式輪椅者會注意

的地方。間隙或高低差太大，輪椅前輪容易卡住，需要自己想辦法將

輪椅「翹起來」，或請人協助，才能跨越。捷運局雖宣導以後退方式

出車廂（較大的後輪在前），但使用者往往擔心後退時視線不清，容

易壓到人。輪椅使用者口耳相傳，也知道哪個車站、哪節車廂與月台

間的間隙比較大。他們還從實作中體會到，車廂人數多寡會影響車廂

與月台間的高低差。

又如視障者的行動深受限制，環境極度缺乏引導設施，道路障礙

物眾多，即使以手杖探測，也難防上半身被突出物撞擊。然而，「經

過幾次摸索之後，任何環境都變成了無障礙空間」（周掌宇  2000：

71）。無論是藉由環境聲響、氣味和濕度來辨認，或以身體感受公

車的轉彎、停頓、路面起伏和顛簸來辨認位置、使用觸覺探索物件輪

廓和表面，以及運用心像圖(mental map)來協助定位  （曾凡慈  2001：

115-116），都是視障者在受限移動下，以細緻感受及記憶環境細微

變化為因應之道，「以身體來看世界」（周掌宇 2000：37）。

路面細微的不平整、光滑或粗糙、門檻、斜坡的坡度和寬度、

廁所內部迴轉空間、門框寬度、階梯每階高度、扶手高度及與牆面的

距離、電梯按鈕高度、招牌和號誌字體大小和顏色對比、交通工具晃

動程度、環境聲響分布及頻率等，這些一般人經常忽視的差異，對身

障者而言卻有著親身體驗，甚或遭遇挫折或傷害而察知的明顯區別。

這種特殊感受性
4
的養成，正是身體情況與實質移動時涉及的科技物

（包括實質環境）、社會關係、表意系統，以及串接這些因素的時空

4　由於身障者個別差異很大，加以環境條件不同，我們不能預設所有身障
者對環境都很敏銳。相反地，有許多地方他們無法接觸，因而失去體驗和
感受的機會。再者，刻板印象中，我們常以為某種感官能力的損害，會自
動讓其他感官能力產生彌補性的擴張，像是認為視障者的聽覺或觸覺特別
好，其實不然。這些將身障者視為均質的預設，也常使得無障礙設施和輔
具的設計和運作，經常偏離了身障者的實際需求，參見楊盛弘(2005)。

人人需要「補缺式移動」：身障者經驗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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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的共構產物，並且隨著這些因素的特殊組合而變化。

（二）身體能力與科技物的（不）協調

台灣於1980年公佈施行《殘障福利法》；1990年修訂後，規定

各項新建公共設施、建築物、活動場所和交通工具，應設置便利身心

障礙者使用的設備和設施。該法後來修訂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1997）和《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2007)，皆增添了無障礙設施

的規定。經過十餘年的建設，以台北市為例，四處都可以見到各種預

設要便利身障者的「無障礙設施」，如坡道、扶手、導盲磚、語音播

報系統、有聲號誌、電梯和地下道點字、殘障廁所、「愛心鈴」和引

導人員等，還有低底盤公車和復康巴士等交通工具，以及台北市推展

的「騎樓整平」計畫；配合個人行動輔具如手杖、電子耳、輪椅、助

行器、改裝摩托車等技術物件，我們似乎正朝向保障「移動權利」的

城市邁進。

然而，在缺乏細察使用者需求的完整規劃和落實執行下，這些日

益增添的「無障礙設施」往往正是問題所在，不僅功能不彰、徒具形

式，本身還常形成障礙。導盲磚鋪設是最明顯的例子，有規格不一、

鋪設錯誤、遭占用阻擋、路線不連續、無法止滑等問題，也引起輪椅

族抱怨高低不平。由於爭議過大，2000年內政部營建署從《建築技術

規則》中刪除了導盲磚鋪設規定（邱大昕  2008：  24）。本文受訪者

明確指出的無障礙設施缺失，還包括斜坡道過陡、過窄、過於彎繞，

或有樁柱阻擋；殘障廁所過小，輪椅進入後無法關門；有聲號誌與紅

綠燈實際狀況有差距；愛心鈴無人回應；公車站名語音播報時有時無

或聽不清楚；復康巴士須定點定時等候，上下不易、費率過高等。

另一方面，身障者的個人隨身輔具，例如手杖和輪椅，在台灣

往往是規格化而少見量身訂製（訂製品較昂貴而不普及）。因此，這

些輔具不見得能與身體狀況（身高、體力）合宜搭配，或足夠靈巧而

能在環境中順暢移動，或探知較多環境訊息。例如，手推輪椅雖然輕

巧，但常無法順利跨越陡坡和縫隙，也不利於長途使用；反之，電動

輪椅較能長程使用（但須防電池耗盡）和攀上陡坡，但遇到階梯，卻

因為過重而不似手推輪椅可以由他人協助抬起。又如視障者使用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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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前端有滾輪者比一般手杖容易探知地面訊息，不必反覆上下揮舞

探觸，但價格昂貴。

身障者的移動仰賴身體、輔具和環境特性的搭配，但往往難以

順利協調，身陷移動困境。然而，身障者也會謀求因應之道。例如，

多位視障和肢障受訪者表示，會迴避有較多阻礙的直接路徑，寧願繞

經阻礙較少的迂迴通道。這種通道可能是反覆摸索而來或偶然發現，

但此後往往成為例行化的路徑。「例行化」本身是重要的移動策略，

日復一日的使用可以熟悉路況，預期哪裡該停、該謹慎，乃至於身體

該如何施力以遂行移動；例行化也能減少持續注意所致的疲累感。此

外，事先構想如何搭配不同輔具和行程中的環境條件，也是個辦法。

例如，輪椅使用者如果同時擁有手推和電動輪椅，就會視當天行程中

的環境和活動所需來搭配使用。或者，有位輪椅使用者隨身攜帶一支

「指揮棒」，具有多種用途，可以觸壓電梯按鈕、開燈、勾取鞋子等

物品，以及向他人指示方向等。

綜言之，我們從身障者的移動困境中，格外能見到為了遂行移

動，必須覺察身體的局限和能力、察知環境特質，並協調輔具、科技

物與環境來組織和實現移動力。不過，就像幾位受訪者都提到的：

「設施都有，但問題會出在人身上」，而人的因素則必須放在社會關

係中來看待。

（三）社會關係的運用：移動協助者與同伴

身障者的移動經常需要他人協助，包括陌生人和親友。例如，通

學和通勤接送、購物和休閒旅遊時的陪伴、代為跑腿、排除移動障礙

如階梯、過馬路、電梯等，以及告知環境訊息如路況等。基於父母或

家人間的緊密關係和照顧職責，經常有父母全職（常辭去原有工作）

照護身障者，甚至在學校或工作場所全程陪同。不過，大部分受訪者

期待有獨自移動的能力和機會，不想事事煩擾家人。尤其是成年後的

身障者往往喜與朋友為伍，也使得朋友成為相對固定的移動協助者

人人需要「補缺式移動」：身障者經驗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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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同行伙伴
5
，除了排除障礙，也常配合身障者方便而於特定場所聚

會。

雖然身障者往往受到額外關照呵護，但由於父母等家人長期相

處，承擔的情感和實質壓力較大，也不見得能長期有耐心，或有足夠

時間和其他資源，來配合身障者的移動和陪同需求。相對地，身障

者也希望自己不會成為「負擔」。一直請託家人親友，或讓他們有

「犧牲」的感覺，打亂家人生活步調，自己也會有壓力
6
。因此，在

仰賴家人和其他親友來協助移動的同時，身障者如何處理和經營社會

關係，以便延續和適當挪用協助者網絡，就成為組織移動力的一個環

節。例如，有受訪者盡量採「順路」行程，以免增加陪同者的額外負

擔；或者，考慮協助者是否對該行程也會感興趣，而非強迫陪同；或

者，每回請人協助，就以「請喝飲料」等方式回禮，來維持關係的對

稱和均衡。

獨自在外頭移動的身障者，面對充滿障礙的環境，也需要協助。

陌生的路人、店員、司機或捷運等處所的引導人員，是取得協助的來

源。大部分受訪者表示，多數陌生人會回應協助的要求，幫忙指示方

向、提供訊息、過馬路、上下公車或抬起輪椅等，只有少數人不理睬

或擺臉色。可是，由於不熟悉如何協助，可能會在扶抱方式上使身障

者不舒適，或無法一下子理解該如何做。再者，無論是一般公車或復

康巴士，身障使用者也多有不受司機尊重、未獲協助，或沒能準確停

靠以致上下車不方便的情形（但首都客運是許多受訪者稱讚的對象，

5　身障者受限的移動力，以及台灣社會對身障者的刻板印象或歧視（疾病
傳染的疑慮、擔心引起傷害而保持距離、避免麻煩，以及欺負弱小的心
態），使得不少身心障礙者的交友網絡較為局限。一位肌肉萎縮的受訪者
便指出，小時候在學校未使用輪椅，只能坐在椅子上，而「在椅子上很難
拓展人際關係」(A05)。

6　一位受訪者自稱，為避免麻煩家人或親友，有「放棄主義」的態度。他
說：「這個放棄不是我自己放棄的，是犧牲自己去成就別人的，我的放棄
都來自於別人。我是太多東西需要別人協助，取捨之後，我可以犧牲的，
別人可能不行。面對家人或朋友，我都會放棄，我比較可以接受我的放
棄。我可以犧牲，別人不一定可以犧牲啊」(A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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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其語音播報系統深受視障者喜愛）。此外，由於捷運引導者的

訓練（及導盲磚鋪設）是要引導身障者搭電梯，但許多受訪者認為搭

電扶梯比較方便，電梯太遠了。

視障受訪者也指出，即使手持白色手杖標記，但相對於輪椅使

用者「失能」的明顯可辨，一般民眾常沒能注意到其為視障者，因而

不理會其請求，如詢問前來的公車路線，或協助按壓電梯和告知樓層

等；視障者不慎撞到人也常遭責罵。不過，一旦陌生人注意到其為視

障者，通常會急忙道歉，但這也令身障者感到尷尬。

某些受訪者提到，陌生人的協助也會引起另一種難堪，就是過度

熱心的詢問。通常是上了年紀的台灣婦女，遇到身障者會比其他人還

熱心且主動協助，但常會大聲呼喊，「他看不到，請讓路」或「這裡

有個盲胞，借過借過」等等，令身障者尷尬，一方面是引起騷動，打

擾到其他人，再則是讓自己處於「受協助者的無能」狀態。所以，身

障者在外移動遇到需要協助時，有機會的話就會尋找適當的協助者。

例如，如果是需要扶抬身體或輪椅，會找年輕人和男性；若是詢問資

訊等，則找年輕女性居多。這也算是遂行移動，並減少尷尬的經驗法

則。由此也可以得知，身障者的移動除了需要協商社會關係以獲取適

當協助外，也涉及了身障者身分的認同或自我定位，以及相關意義賦

予的問題。

（四）表意系統與認同的協商

在習慣了「正常」身體和移動方式的社會裡，失能者的身體狀

態、移動方式和輔具，都是立即觸動「偏離」或「異常」意義的符

號，並引起身障者自身和旁人的價值評斷。這種「正常」或「異常」

的表意系統，對於身障者在外移動的自在感頗有影響，也是涉及自我

定位和認同的課題。當問到出外時是否在意旁人眼光，多數受訪者都

有一段心路歷程和因應之道。亦即，一開始很在意他人眼光，「只是

那幾秒的眼神，就可以把我逼回家」(A02)，也常因此不願讓人注意

到自己的身體情況，避免尋求協助。

然而，當身障者意識到，一直在意他人就會自我設限、無法自在

人人需要「補缺式移動」：身障者經驗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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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動以獲取生命機會和生活資源，或者總是有需要別人協助之處時，

他們就會降低對他人眼光和話語的在意程度，並且在尋求協助時減輕

自身的壓力。例如，視障者自承「反正看不到別人的臉色」，所以不

必在意；一位弱視者乾脆閉起眼睛（以此作為明顯的視障標記），以

免別人難以察覺他的視障，而無法適當回應其協助請求、甚至加以質

疑。有些受訪者則會積極反擊他人不禮貌的觀視或詢問，出聲指責、

瞪視或不予回應。

對自身形象的修飾，也是重要策略，以亮麗外表改變失能者被視

為「病患」的刻板形象。一位受訪者提到：

外人的眼光對於障礙者除了歧視外，其實障礙者自己本身
也滿重要的。就跟〔不該〕穿破破爛爛去逛百貨公司一
樣，所以要打扮得體，自己也有責任啊，不要尿袋擺外
面，然後衣服髒髒破破的。我很討厭坐輪椅的穿運動涼鞋
啊，頭髮又剃掉。還有昆哥常說，不要以為是障礙者，就
常常在腿上擺毯子，不要給人家image就是病人啊。不會冷
啊，根本沒感覺啊。不要把自己搞得這樣子，什麼場合就
要穿什麼衣服。不要以為是障礙者，就什麼都不管。(A02)

輔具是身體能力的支持和延展，身障者往往須仰賴輔具來移動，

但這些輔具，尤其是大型輔具如輪椅，也深具象徵意義，成為失能標

記。換言之，輔具增益了移動能力，卻也是行動不便的象徵。雖然手

杖和輪椅等輔具，是取得或要求他人協助的象徵記號（一位受訪者指

稱，即使不要求協助，但旁人見到他拿著白手杖，就會在不適合過馬

路時出手拉他一把，避開危險），但也可能成為一種污名。受訪者提

到以前不喜歡使用輪椅，寧可利用助行器緩慢移動，因為：

坐輪椅有壓力，怕人家看我的眼神。助行器的話，會認為
自己不是障礙者，只是走得比人家慢而已。用助行器比較
像一般人，用輪椅的話就是障礙者。(A02)

然而，也可能換個方式，將移動必須仰賴的輪椅視為自我的延

伸，重視輪椅和自我的外表整飾，來改換其意義、並確認自我認同：

輪椅好壞真的有差，外型也左右妳這個人的外貌和自信
心⋯⋯坐電動輪椅比較有p o w e r，加上輪椅也不錯，人家
也會一直打量妳啊。現在也會注意外貌⋯⋯你的狀況會影
響人家怎麼看妳，一定會。因為我們接受到的回應就是這
樣，至少出門會人模人樣。現在還會給妳誇獎漂漂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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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可愛，啊妳輪椅也很漂亮，輪椅被誇、人也被誇。(A01)

然而，整體而言，身障者不想承受懷疑、貶抑或嘲笑的眼光，

也不需要過度關切，因為「我的狀況也是我自己隱私的一部分」

(A05)7
。這時候，台北市除了有相對較好的移動環境（捷運、公車路

網和交通秩序） ，也提供了某種令人舒適的匿名性：「我還滿喜歡台

北人滿冷漠的。在鄉下就很慘，我祖宗八代都要交代清楚。」(A05)

（五）移動的時空計畫

捷運其實很方便，但是也不能超過十二點吧，感覺還是有
點受限。捷運的灰姑娘啊，玻璃鞋掉在電梯。(A05)

行進平穩、班次固定且無障礙環境相對較佳，是許多身障者仰賴

的移動系統，也因此將許多活動都安排於捷運沿線。然而，正因為仰

賴捷運，而少有其他移動選擇，或者其他移動方式極不便利，使得捷

運的限制如分布路線及營運時間等，也成為許多身障者的移動限制，

必須配合捷運的時間和空間：

我們沒辦法隨性，沒先規劃好就沒辦法。現在就有點卡住
的感覺，因為捷運附近就這幾個點，士林官邸的話，從玫
瑰看到菊花，再看到玫瑰。1 0 1也看了三次了，不想再看
了。(A05)

移動力是一個時空計畫(spatia l-temporal project)。不僅特別的旅

行需要事先籌畫，安排目的地、行程路線、交通工具、行李或同行者

等搭配因素，例行化的日常旅次也是一項計畫，只是可能因為熟能生

巧、理所當然，而宛如無須構想。然而，誠如身障者的經驗凸顯了移

動力是由身體特質、輔具等科技物和環境、社會關係，以及表意系統

與認同協商所組合構成的，身障者的移動策略也特別能顯示，這些因

素必須組合成為可行的移動時空計畫，形成移動潛勢，由相關行動者

在特定條件下予以實現。

例如，加裝升降設備的復康巴士，是專為輪椅族或肢障而行動

不便者安排的交通工具。然而，復康巴士必須預約時間、逾時（十分

7 「台北怎樣交通都比較好，覺得幸運的是，大學在台北讀」(A05)。

人人需要「補缺式移動」：身障者經驗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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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臨時叫車者為五分鐘） 不候，並要求起點或迄點必須位於台北市

境內，服務時間為上午6：30至晚間11時，範圍以台北市大型聯營公

車服務區域為限。這些時間和空間限制迫使使用者必須先設想移動計

畫來配合。時空限制加上價格（比照計程車費率1/3）、服務態度和

舒適度問題，使得不少受訪者寧可不用這項官方委辦的福利措施，改

搭公車、捷運或電動輪椅。

身障者也希望有比較彈性的移動模式，或者說，擁有更彈性、可

變更的移動時空計畫。當然，在日常活動中，身障者的移動特別需要

例行化和熟悉度來降低風險。但是，許多移動還是充滿了需要「即席

創作」的不確定狀況。更甚者，這種彈性變化的可能，正是移動之所

以在實質上和象徵上意味了自由和自主的基本特性。身障者的處境使

其必須特別注意各種促成移動之因素的合宜搭配，亦即其時空計畫特

別僵固且刻意，也因此在促成移動的同時，這種僵固和較難變通更凸

顯了其「失能」狀態。身障者的「失能」不僅是身體狀態的問題，更

是移動因素和時空計畫搭配的必要性、僵固性及特殊組成模式使然。

然而，這只是身障者的處境嗎？全體人類不都需要各種因素組合搭配

而成的移動計畫嗎？

相較於身障者的移動，非身障者更常預設移動的平順運作而不

假思索。但是，隨著系統日趨複雜互賴而導致內在風險與不確定性升

高，以及在資源與機會日益不均的現實下，多數人難以實現追求速度

的普遍慾望，人人身陷「補缺式移動」的覺察也將逐漸清晰。

四、移動力的再思考：補缺式移動

當代社會持續加速。網際網路、金融交易、交通運輸、媒體訊

息，乃至於整體生活節奏，以及資本和商品周轉時間，都不斷提速。

近代哲學思維也強調一種持續變化的認識論或世界觀，呼應了物理學

混沌、複雜、不確定的觀點。一切事物都在流動，只是速率差異極

大；人體細胞每日生滅，山嶺高度則持續因風化和推擠而緩慢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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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移動是一切，它就什麼都不是了」 ( A d e y  2 0 0 6 : 

75)。即使萬物流變不居，但差異極大的速率卻有著深遠意義。對移

動的辨認、加速的可能，都仰賴因變化極緩慢而產生惰性或重複的事

物。「社會生活必須通過移動、相對不動，以及速度差異之間的建

構性關係才能運作」(Ade y 2006: 77)。必須有固定不動（或變動極緩

慢）的運輸及通訊系統等基礎設施，才能達致更便利的移動（例如：

飛機需要機場），這是流動和固著的辯證(Ha r ve y 2006:  101)，或謂

移動力／繫留的辯證(mobility/moorings dialectic, Urr y 2003: 138; Adey 

2006: 85-86)。移動與不動的辯證，指出了差異和關係視角的重要性，

從而有所謂的「移動力政治」；移動力是有差異和分化的，不同移動

（及其組成因素）又以不同方式關連起來(Adey 2006: 83)。

然而，爾瑞提出來的「移動系統」，或許多學者倡議的「移動／

不動」辯證的關係視角，還是過於一般且抽象，不容易作為分析移動

力的具體架構。相對地，身障者差異化的移動經驗與策略，顯示了移

動者不僅必須鑲嵌於許多相對固定的事物（科技物和環境特質）中來

移動，還需要施展身體動作、運用適當的社會關係、訊息和知識的利

用、表意系統的認知和操作，以及自我認同定位，並統合於移動的時

空計畫之中。再者，身障者在移動關係網絡中依然處於劣勢，使其難

以掌握作為權力、權利和資源的移動力，形成（身體及社會）失能與

移動力的相互構成。所以，從身障者的特殊移動經驗，我們可以提出

一個適用於所有人類的普遍移動力概念和分析架構，一方面掌握移動

力的關係－建構特質，提示分析的要項和層次，另一方面強調移動力

的政治與倫理向度。我將這個概念架構稱為「補缺式移動」。

補缺術( prosthetics)和補缺物( prosthesis)歷史悠久，任何用於彌

補身體缺損的人造物都可稱為補缺物。除了義肢、義眼、假牙和眼鏡

等，還可以擴展到其他彌補、增強或延伸人類機能的物件和技術；不

僅是柺杖或輪椅，還有各種交通、通訊工具，以及幾乎所有科技物。

這裡的延伸用法，指出了人類與科技物的密切關係，甚至人類存在已

無法與科技物清楚分割。後人類主義(post-humanism)的思維，便嘗試

將人與科技物（以及其他非人，如外星生物、吸血鬼、怪物等）的模

人人需要「補缺式移動」：身障者經驗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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糊邊界推到極端，提出「人機體」(c yborg )或仿生人(android)等混種

概念，質疑人本主義世界觀的預設與霸權，創造各種曖昧、逾越及抵

抗的可能性(Haraway 1991; Kirkup et a l.  2000)，開闢出「補缺領域」

(prosthetic territories, Braham and Driscoll 1995)。

不過，極端的後人類主義恐怕會取消人類的特殊性，在強調混種

和多樣性之餘，攤平了差異的政治。相對地，我主張的補缺式移動網

絡則強調關鍵差異的持續存在與重要性。以移動與不動的辯證來說，

人體雖持續變化、有出有入，但憑著邊界相對於這些出入的穩定性，

依然能構築清楚的形體，以及自我意識。因此，補缺式移動雖然強調

關係網絡和建構視角，卻不抹滅由移動速率差異所形成的實體感或邊

界感，並關注各種社會與物質實體差異所引起的政治和倫理。身障者

或任何人類有所差別地進入了移動力網絡，與科技物產生密切關連，

但並不意味因而取消了人類或個體範疇，以及他們之間的差異。

然而，人機體或仿生人等觀點，確實提醒我們，經過補缺物中

介的人類存在和認同，在彌補或增益人類能力外，也形成人和科技物

互斥且緊張的關係，將人類範疇問題化。補缺物作為「替補」，在彌

補「匱缺」和「多餘」冗贅、增強和排斥之間擺盪。補缺物既彌補欠

缺，又提醒人類自身的不足；或者，增強物既拓展了慾望，又成為累

贅（王志弘  2002：13-15）。人與物因緊密連結而模糊了邊界，引發

認同重組或焦慮，是值得探討的補缺式移動課題。

再者，「補缺式移動」以其關係－建構論視角，界定移動力是

「身體特質、科技物、訊息與知識、社會關係、表意系統及自我協商

搭配形成特定時空計畫的移動潛勢，並由相關行動者予以實現」。

這樣的觀點與行動者網絡理論(Ac tor-Ne t work Th e or y,  A N T )似乎頗

為接近。AN T是一種關係性的存有論，以關係性的物質性(relationa l 

materia l it y)為基礎(Law 1999: 4)，認為對象物是根據它們在網絡中的

位置而界定，其存在和性質都不是獨立自存，而是於脈絡中浮現的，

另強調非人行動體(non-human actant)的積極作用，而且能動性是網絡

的產物(Sismondo 2004: 122,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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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大昕(2008)便曾以ANT觀點，探討「無障礙設施」如何成為無

法發揮作用的「殘障設施」。他認為，由於與科技物有關的整體網絡

無法建立，使得科技物本身及失能者的移動力無法發揮。換言之，失

能者的行動能力是由網絡關係促動(enacted)和操演(perform)的結果；

若能改變網絡關係，有效管理和形構其中的各種網絡成員，並排除或

適當納編入侵網絡的外部行動者，就有可能改變身心障礙者的能力

和特質（邱大昕  2008：61）。A N T關注網絡中各種行動者的相互關

係，這一點與補缺式移動概念一致，而其對於非人行動體的重視，更

提醒我們注意科技物的作用。

A N T帶有反本質論色彩，強調人或非人行動者，以及這些行動

者的能力、利益、興趣或特性，都非先驗本質，而是於網絡中促動和

操演的結果，也在網絡的互動過程中不斷重新界定與安排（林文源 

2007）。不過，若是過度強調人類和非人行動體的性質取決於特定

網絡的創造和維繫，可能會忽略這些人類與非人行動體在納入特定網

絡前，已然先行具備的特性（或者說，既有的緩慢變化的惰性或慣性

所構成的實體邊界）。換言之，納入補缺式移動力網絡的各項因素並

非「空白主體或客體」，而是有著過往的物質性和象徵性身世（雖然

這段身世也寓居於先前的其他網絡）。這段過往身世會影響網絡的構

造形式，以及各因素之間的互動方式。行動體的性質確實會在網絡關

係裡重新界定和改變；但是，行動體性質的重新確認和改變可能，並

不意味原本不具有特定實體性質和邊界特徵。這是將移動與不動的辯

證，納入ANT理論中，也算是移動力範型的一個貢獻。

以身障者的移動經驗而論，這種既重視網絡內部相互關係的建構

作用，也強調先於特定網絡而存在的實體性質的觀點，正有助於我們

看到身障者與非身障者之身體及其他社會特質方面的差異，如何不會

因為納入特定移動力網絡而輕易彌平。既有的不利或排斥身障者的環

境特質、社會關係和文化價值，也在形成特定補缺式移動網絡或時空

計畫時，一併納入而影響和塑造了身障者的移動力，以及藉此取得生

命機會和生活資源的能力。

另一方面，我認為在強調非人行動體的能動性之餘，有必要區分

人人需要「補缺式移動」：身障者經驗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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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能動性和非人能動性的差異（這種差異部分源於移動速率的差異

化所構成的邊界）。補缺式移動裡的非人因素確實有積極作用，移動

也不只是人類有意識的策略作為，還有不假思索、例行化的部分。但

是，不同於極端A N T立場對於人類和非人行動體的對稱關注，我強

調人類行動者相對於其他非人行動體的反思和評價能力。即使有人機

體或人工智慧對於人類的持續模仿和威脅（這種威脅感本身就確認了

人類範疇的優越性），但是，為了將移動力的政治和倫理置入前景，

並將責任置於人類主體身上，避免在歸責非人類因素或非人行動體的

同時，卸除了人類職責，還是要確認人類身為具倫理意識之主體的特

殊地位。當然，面對移動力作為權力、資源和權利的不平等構成與分

配，不能只期待人類主體的反思，還牽涉了整體社會關係、科技邏輯

和時空結構的改造。然而，發動改變和擔起責任的主體，依然是人類

行動者，尤其是位居特定位置而握有結構能力的人類能動者。

五、結語：移動力的政治與倫理

本文通過對於邊緣化的身障者移動經驗與策略的考察，提出「補

缺式移動」概念，主張移動力並非單純的時空位移，而是身體狀況、

科技物與環境、社會關係、知識訊息、表意系統及認同定位等共構而

成的時空計畫，它意味了一種可由相關行動者實現的移動潛勢。這種

關係和建構觀點的移動力概念，立基於移動與不動的辯證，預設了因

緩慢變化而構成的實體邊界，從而在相互建構的網絡過程裡，有著可

以辨認邊界與能動性的主體及科技物。

再者，補缺式移動概念也預設了同與異的辯證，亦即，所有人

類（及非人類行動體）都位於某種補缺式移動網絡中，補缺式移動是

共同的參照架構；同時，正因為每個可辨認的行動者以其特殊身體狀

況、社會關係及其他條件，在移動網絡中占有不同位置，遂展現了差

異化的移動狀態，以及這種移動狀態所反映與促成的取得生活資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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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異機會。
8
據此，移動力是我們考察人類權力、權利與資源分配的

重要場域；我們有著移動的政治與移動的倫理。

補缺式移動將原本位居邊緣的身障者經驗，當成建立普遍適用概

念的基礎，而非如一般社會科學慣例，以「正常人」模態來修改和推

知「異常者」狀況。這種知識推導方式的不同方向，也是一種伸張移

動力（知識流動）之倫理與政治的嘗試。此外，我雖然強調身障者努

力以達致「補缺式移動」的策略，但並非過度樂觀看待身障者本身的

能動性，而不顧及他們承受的限制；本文也不是抱持鼓舞身障者必須

奮力移動，才能自我培力，「走出去」才能「正常化」，過「正常生

活」的觀點。因為這種觀點預設了以「正常人」為典範的生活方式。

誠如蘭根(Celeste Langan)所主張的：僅僅著眼於恢復失能者個人

身體的移動力，其實會加強自由主義式的個人主義模型，認定身體

能力上的平等才是民主正義的基礎(Langan 2001: 464)。我們反而要看

到，並非人人生而具有身體移動力，而是人人都生而缺乏移動力（試

想初生嬰兒的依賴狀態， ib id.：482）。換言之，每個人都是仰賴公

共領域的環境才能順利移動，才是擁有自由能力的「補缺式主體」

( prosthetic subje ct, ib id.: 464-465)。換言之，身障者的失能並非「異

常」狀態，反而是一切人類處境的隱喻。若非仰賴特定環境條件，以

及移動網絡的形成與實現，我們全都是失能者或失去移動力者。然

而，雖然每個人的移動都是「補缺式移動」，但總是有人比其他人更

8 同與異的辯證令人想起「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概念，它試圖擴大「無
障礙環境」理念，強調以「所有人」為對象，而非區分性別、年齡和能力
等因素的專用設計（曾思瑜 2003：65；邱大昕 2009：37）。通用設計看似
採取平等主義而抹除了差異，但其實是建立在大量非身心障礙之高齡人口
增加，以及對於人性化環境的要求上，有著社會價值和人口學趨勢的歷史
基礎。所謂通用設計並非取其人口特質的平均值，而是考慮到人口群中特
殊群體的極限需求，從而以其需求為標準來考慮環境和科技物的設計（例
如：捷運閘門設計為可供輪椅通過的寬度，而非取自人類身型平均值）。
與其說通用設計抹除了人群差異和特殊需求，不如說是將特殊群體的差異
予以普遍化，以其需求作為全體適用之設計標準。當然，總是會有無法
一體適用的個別差異，以及不同需求之間的矛盾，無法以「通用」來抹除
（例如：方便輪椅的斜坡往往不利於視障者；參見邱大昕 2009：38-39）。

人人需要「補缺式移動」：身障者經驗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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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移動弱勢，另一些人則因補缺而增強了能力。

身障者及所有移動力網絡中的弱勢者，正是深深陷入移動網絡構

成的「失能／行動不便」狀態中。失能並非純粹源自個體因素，而是

補缺式移動概念所指出的複雜搭配（或無法順利搭配）關係的產物。

因此，若要改善移動權力、資源和權利的不均等分配，不能只謀求增

進身障者個人的身體移動能力，還涉及了整體社會關係、技術邏輯和

時空結構的改造，以及對速度意識形態或流動心態的反思。認識到每

個人都陷身於補缺式移動中，在追求更高速的移動力時，都進入了無

可迴避的移動／不動的辯證（亦即，需仰賴社會裡保持慢速和穩定的

部分，而這些在當代社會卻往往是遭受貶抑的部分），並且認識到移

動網絡中不公平社會差異的持續生成與鞏固，正是改變既有移動網絡

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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